
範圍 1 和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披露 範圍 1 和範圍 2 溫室氣體排放外的披露

⼤型股發⾏⼈（即恒⽣綜合⼤型股
指數成份股發⾏⼈）

強制披露
2025年1⽉1⽇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

「不遵守就解釋」：2025年1⽉1⽇或之後
開始的財政年度
強制披露：2026年1⽉1⽇或之後開始的財
政年度 

主板發⾏⼈（⼤型股發⾏⼈除外） 「不遵守就解釋」
2025年1⽉1⽇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

GEM發⾏⼈ ⾃願披露
2025年1⽉1⽇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

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2024年第⼆季度通訊

隨著全球企業⽇益重視綠⾊轉型、商業倫理和報告透明度，各企業
需要持續作出轉變來達致可持續性的⽬標。各國政府正實施更嚴謹
的氣候披露守則及更嚴格的環境法規。本通訊將介紹《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 (簡稱“聯交所”) 關於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諮詢總結
更新》，以及《2023年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兩個主題。

ESG的重要性持續增加

新氣候規定⽣效⽇期

新氣候相關披露要求採取分階段⽅法實施， 詳情如下:

最近聯交所於2024年4⽉19⽇發佈了有關加強氣候相關披露的諮詢總結和實施指引，並新增附錄C�-《ESG守則》(D部分)。此舉標
誌著聯交所經過⼀年來的廣泛諮詢之後已得出結論， 展⽰其致⼒於與國際可持續標準保持⼀致的決⼼。聯交所最新發佈的新氣候規
定預計將分階段從2025年報告年度起實施，新規定將採⽤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的氣候標準，使香港上市發⾏⼈能夠
在氣候標準⽅⾯站在亞洲的領先位置，並促進全球可持續資訊披露的⼀致性。

聯交所關於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諮詢總結更新1



新氣候規定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S�號—氣候相關披露》（IFRS S�）為基礎，同時採納了氣候相關財務披露⼯作⼩組(TCFD)提出的
四個核⼼⽀柱， 當中較重要的更新內容摘要如下:

新氣候相關披露摘要

核⼼⽀柱 最終規定

管治

披露上市發⾏⼈管治機構中的組織架構，強調在整體業務策略中如何整合氣候相
關⾵險和機遇 

披露上市發⾏⼈管治機構在監督和監察氣候相關⾵險和機遇的積極作⽤， 以及
管理層參與管治流程結果，包括其對管治機構進⾏有效監督的責任、監控和管理

  策略
  

對財務的影響 

披露在短期、中期和⻑期內可能在財務⽅⾯合理地影響上市發⾏⼈的氣候相關之
⾵險和機遇，包括現⾦流、融資管道及資本成本

披露相關氣候⾵險及機遇對上市發⾏⼈當前及預期之財務影響和表現的定性及定
量資料

氣候韌性

透過考慮氣候情境分析的結果、已識別的氣候相關⾵險和機遇以及當前的發展和
不確定性，披露上市發⾏⼈的策略和業務模式的韌性

  ⾵險管理
  

披露上市發⾏⼈於識別、監察和優先排序氣候相關⾵險的流程和相關政策 

披露上述流程和相關政策是如何融⼊上市發⾏⼈的整體⾵險管理流程，以及其融
⼊的程度

  指標及⽬標
  

內部碳定價

披露上市發⾏⼈⽤於評估其溫室氣體排放成本的每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定價 (或
適當的否定聲明)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三其他間接排放

披露上市發⾏⼈價值鏈中，產⽣的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不包括能源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包括上游排放和下游排放。了解企業的範圍三溫室氣體排放，對評
估企業過渡⾄低碳經濟的計劃⽽⾔⾄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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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聯交所於最新的氣候規定引⼊了各種實施寬免，以解決上市發⾏⼈在準備特定氣候相關披露要求時能否取得數據的各種疑慮
和問題。



核⼼⽀柱 潛在挑戰

管治

缺乏勝任能⼒

上市發⾏⼈現有的管治機構的架構可能缺乏適當的技能和能⼒⽤以有效監督應對氣
候相關⾵險和機遇的策略。管治機構或個⼈需投⼊更多時間管理環境、社會及管治
事務。
   
此外，加強管治信息披露雖然可以提⾼報告在各⽅⾯的透明度，但同時亦可能增加
上市發⾏⼈在準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時所花費的時間，採⽤新規定的第⼀年影
響將尤其明顯。
   
  

策略

選擇氣候情景分析的困難

上市發⾏⼈在選擇氣候情境來源時，需考慮多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其所屬⾏業、
待評估⾵險類型、業務所在司法權區及確定的時間範圍等。由於在制定策略時並沒
有通⽤的⽅法，因此上市發⾏⼈在選擇情境來源時應綜合評估多個來源，以了解每
種氣候情境的特徵，並根據⾃⾝情況挑選最匹配的氣候情景進⾏分析。 

⾵險管理

將氣候情景⾵險分析結果納⼊披露的困難

由於此新規定屬於新增的要求，因此在將氣候情景⾵險分析納⼊披露時，上市發⾏
⼈可能⾯臨挑戰。例如上市發⾏⼈往往不熟悉其企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包括定性
敘事與定量建模/模擬⽅法。上市發⾏⼈之知識或能⼒不⾜可能限制其有效使⽤適當
系統進⾏此領域披露。

指標及⽬標

識別和資料收集的困難 

上市發⾏⼈在識別和收集範圍三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五個類別資料時可能⾯臨困
難，並且對供應商的了解及溫室氣體清單和核算⽅⾯的經驗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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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對新氣候相關披露要求所⾯臨的挑戰:

上市發⾏⼈應及早開始準備應對內部碳定價、氣候變化相關情景分析以及範圍三溫室氣體排放披露等新增要求所帶來的挑戰。上市
發⾏⼈的董事和⾼階管理層有必要具備額外的技能和能⼒，以滿⾜新氣候相關資訊披露的要求。

我們對上市發⾏⼈的建議:



即棄膠餐具種類 第⼀階段 第⼆階段

發泡膠餐具、飲管、攪拌棒、進⻝⽤具（叉、

⼑、匙）、碟

禁⽌銷售予最終消費者
禁⽌在餐飲處所向堂⾷和外賣顧客提供

杯

禁⽌在餐飲處所向堂⾷顧客提供
禁⽌銷售予最終消費者
禁⽌在餐飲處所向堂⾷和外賣顧客提
供

杯蓋 

⻝物容器

⻝物容器蓋

此修訂條例管制在餐飲處使⽤即棄膠餐具。管制將分兩個階段實施。

管制即棄膠餐具

此修訂條例亦管制⼀系列即棄塑膠產品的製造、銷售和供應，同樣分兩個階段實施。各類塑膠產品的分階段管制表列如下：

管制其他塑膠產品

管制措施 

即棄塑膠產品

第⼀階段 第⼆階段

禁⽌銷售和免費供應 

棉花棒
氣球棒
充氣打氣棒
熒光棒
派對帽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即棄性質）
⾬傘袋
⾷物膠籤
膠⽛籤

多環膠圈套  
枱布        
⽛線棒

禁⽌免費供應

酒店和賓館洗漱梳妝⽤品和房間內提供的即棄膠
樽裝⽔
宣傳⽤塑膠包裝紙⼱
⾮醫療⽤透明即棄膠⼿套  

⽿塞

禁⽌製造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即棄性質）

2023年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 第⼀階段⾃2024年4⽉22⽇起已正式⽣效，同時提供六個⽉的過渡期，⽽第⼆階段管制的實施時
間將取決於有關種類的⾮塑膠或可重⽤替代品的普及性和可負擔性，暫定為2025年。

《2023年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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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152 2668 +852 2152 2669 +852 2152 2670 +852 2152 2673
faithdelrosario@btcgl.hk

羅雅媛
執⾏董事

哲慧企管專才有限公司（BTCGL）成⽴於2004年，我們是當時⾸批在香港設⽴專⾨的⾵險諮詢部⾨的專業會計事務所之⼀。BTCGL
在亞太區憑著在⾦融和⾵險諮詢領域的⼯作⽽得到廣泛認可。例如上市招股前內部控制審查、資訊技術總體控制審查及應⽤控制審
查、網路安全⾵險評估、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財務盡職調查及恢復買賣盡職調查等的服務。

作為天職香港的運營機構，BTCGL 同時也是全球天職國際的成員。我們致⼒於通過提供卓越的客⼾服務，與客⼾建⽴⻑遠的合作關
係。

關於哲慧企管專才有限公司

聯絡我們

在六個⽉的過渡期，企業需要把握時間適應政策變化。我們⽀持政府這⼀項政策轉變， 將其視為減少塑膠使⽤，邁向無塑⽂化的重
要⾥程碑，從⽽⻑遠保護地球及其寶貴資源。

我們的看法:

kaylo@btcgl.hk

盧俊琪
董事

maggielee@btcgl.hk

李美怡
董事

andysuen@btcgl.hk

孫梓峰
助理董事

關注我們

此簡報僅旨在為讀者提供⼀般資訊，並無提供任何建議。儘管我們已盡⼒確保資訊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但此簡報所含的資訊可能不全⾯，且可能因法律變動、⾮故意的錯
誤或其他情況⽽需要定期更新。
如需進⼀步的資訊和專業建議，讀者可透過上述聯絡⽅式或發送電郵⾄ enquiries@bakertilly.hk 與哲慧企管專才有限公司聯絡。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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